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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自主创新项目申报手册 

各单位： 

根据《2023 年度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项目申

报指南》的相关要求，以及在历年申报过程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专项办系统梳理申报过程中常见问题，供申报参

考。 

2023 年自主创新实行限项申报，具体指标详见指南，

所限数量包含申报 3001 方向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一、板块设计与要求 

1.江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申报人具备高级职称，

研究内容不要求覆盖指南全部内容，其中各单位牵头申报

江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比例不超过该单位最多推

荐数量的 30%，小数点不进位，但不足 1 项的按 1 项测

算。 

2.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协同创新项目: 发起人具备正高级

职称，须由科教单位联合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申报，

第一轮先提交总体设计方案和创新联合体合作协议，评议

通过后，再组织单个项目申报。创新联合体内同一创新团

队只能牵头申报 1 项、同一领域发起人所在单位只能组建

一个创新联合体进行申报。 

3.江苏现代农业产业单项技术研发。无职称要求，各单

位推荐主持申报单项技术人员中 40 周岁以下、副高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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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的青年科技人员数量不低于 50%。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

40 周岁（含）以下中青年科技人员申报。 

4.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科研项目。由生物育种钟山实验

室负责组织申报，具体请咨询苏永杰 18852020880。 

二、常见问题答疑 

1.省外单位可以参与申报?如何使用经费？ 

答：省外科教单位、企业可以参与申报自主创新项目，

项目经费须到牵头承担单位报账，不可以外拨。 

2.企业牵头申报有哪些限制条件？ 

答：一个项目周期内，企业只能牵头或参加申报 1 项；

企业牵头申报人员同时要满足指南要求的职称条件；企业牵

头申报的项目均需按不低于省拨经费的 30%落实自筹经费。 

3.科教单位在企业兼职人员可否以企业为主体申报 

答：不可以，项目申请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与牵头申

报单位一致。 

4.在站博士后能否申报？ 

答：不可以 

5.在项目执行期内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否申报？ 

答：原则上不鼓励申报，如符合所在单位延迟退休条件

的高级专家须出具单位证明材料。 

6.作为参加人员，2023 年的项目可以参加几项？ 

答：项目参加人员，参加的在研项目加新申请项目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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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 2 项。如已参加了 1 项自主创新在研项目，今年最多可

以再参加 1 项，同时不能再牵头申报。如已参加了 2 项自主

创新在研项目，则 2023 年不可以再参加和牵头申报。 

7.牵头申请 1 项自主创新项目，可以再参加几项？ 

答：牵头申请 1 项自主创新项目后，如项目负责人（含

在研）没有参加过目前仍在研的项目，则可以再参加 1 项，

但不得作为产业关键核心攻关和全产业链项目的任务负责

人。 

注意：目前有在研自主创新项目的，可申报 1 项生物育

种钟山实验室科研项目。但同一人员只能新申请 1 项自主创

新项目。 

8.原一类、二类项目的任务负责人，可以再申报？ 

答：不可以，任务负责人（包括新申请和在研），均不得

再牵头申报。这里的任务负责人就是指人员类型里的:第二负

责人、任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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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管理 

1.项目参加单位的经费可以拨付？ 

答：不可以，只能到项目牵头承担单位报账 

2.30%的自筹经费是需要一个企业落实么？ 

答：不一定，只要自筹经费总额达到省拨经费的 30%就

可以，不管是几个企业自筹的。 

3.间接经费比例按照什么标准？ 

答：按照科技改革 30 条有关精神执行 

三、申报主体及组织方式 

1.企业可以牵头申报么？ 

答：可以，企业牵头申报的主持人须满足指南的职称要

求。 

2.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可以申报 3001 么？ 

答：不可以。申报 3001 农业基础性、长期性、公益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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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作的主体必须是农业领域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省级工

程中心不可以申报）。有在研自主创新项目的重点实验室可

以继续申请 2023 年自主创新项目，但申请人须符合指南要

求，首次申报的重点实验室需单独注册申报单位。 

3.哪些项目要联合企业共同申报？ 

答：除单项技术外，其余项目均需联合企业共同申报 

4.参加人员要求 

江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申请人担任单位领导

职务的，须明确 1名未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技术专家作为第

二负责人；项目申请人未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须明确 1名

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行政协调人；须指定项目秘书和财务助

理各 1名；第二负责人、行政协调人、项目秘书和财务助理

须在项目参加人员中注明，未注明的，不予受理。 

四、申报材料 

1. 2023 年自主创新申请书需要报送纸质版？ 

答：不需要，2023 年采用无纸化申请方式, 项目牵头承

担单位只需在线确认并及时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

需报送纸质申请书。 

2.项目申请时需要在线提交哪些材料？ 

答：（1）项目申请书；（2）附件材料；（3）科研诚信承

诺书（包括单位和个人）；（4）单位财务管理部门承诺书（5）

自筹经费承诺书等，详见项目申请书 

3.提交哪些纸质材料？ 



6 

 

答：（1）纸质申请项目清单（盖章）；（2）单位的科研诚

信承诺书（签字盖章） 

五、关于指南申报内容 

以创新联合体申请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协同创新项目的

申报流程如下： 

 

（1）创新联合体发起人提交总体项目设计方案和创新

联合体合作协议，专项办组织专家进行评议，确定 1 个创新

联合体和拟申报项目。 

（2）综合专家评议意见，联合体发起人根据总体项目设

计方案和联合体协议组织申报项目。 

（3）联合体子项目均是单独申报，申报时填写的指南代

码统一为 2001 或 2002；子项目由各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审核

通过后，发起人再审核，通过后提交给专项办。 

六、申报书填写注意事项 

1.信息表里的项目名称须和申请书一致，名称不一致的

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2.申报单位名称必须写全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写各专

业所全称；  

3.核心技术攻关和全产业链项目必须明确任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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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秘书、财务助理； 

4.团队成员表须各成员签字后上传（单项技术类项目无

参加人员）； 

5.科研业绩仅填写不超过 3 项的代表性业绩，以项目申

请人的业绩为主、参加人员的业绩为辅；单项技术类项目必

须是申请人的科研业绩。 

七、相关附件 

 

八、时间要求 

4 月 16 日前，完成牵头申报单位主册 

4 月 28 日，申报全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必须上传创新联

合体协议和总体设计方案； 

5 月 22 日下午 5 点，系统关闭，项目申报结束 

5 月 26 日，将汇总表、承诺书等纸质材料交给专项办 

联系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 50 号综合大楼 712 


